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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将名下房产转让给子女，签订了承
诺书以及赠与合同，并约定居住权。其间，
双方产生矛盾，女儿要将房子卖掉。父母为
保障自己的居住权，还能将房子要回来吗？
通过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来了解相关法律问题。

基本案情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张老太有一套100平方米左
右的房子，家中只有一个女儿。2021年2月，张老太
与女儿秦某签订一份承诺书，写明：母亲张某自愿将
自己名下的案涉房屋，以无偿赠与的方式赠送给女儿
秦某，但保留自己有生之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
住的权利。女儿秦某也郑重进行了承诺。母女二人和
两名见证人均在承诺书上签名并按了手印。随后，张
老太与女儿秦某签订了房产赠与合同，并在不动产登
记中心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但未办理居住权登记。
  据了解，在签订承诺书以及赠与合同后，母女之
间产生了矛盾。张老太找了一个后老伴，秦某觉得后
老伴左右了母亲的意志，跟母亲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和隔阂。
  房子过户两个月后，张老太发现女儿秦某背着她
要将房子卖掉，并通过房产中介已与买房人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
  为了保障自己养老，阻止房子被卖，张老太到不
动产登记中心对房子进行异议登记，最终秦某未能与
买房人办理网签和房产过户手续。
  年近七旬的张老太认为，这套唯一的房子一旦被
卖，自己的养老就彻底失去了保障，于是将女儿起诉
到法院，要求撤销房产赠与。
  张老太主张自己当初同意将房子赠与女儿是附义
务的赠与，女儿需履行赡养义务并保障自己在案涉房
屋的永久居住权益。女儿秦某未对自己履行赡养义务
且过户后很快将案涉房屋出售，违反了双方的约定。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张老太对
案涉房屋的赠与应系附义务的赠与，根据承诺书的约
定，所附义务为女儿秦某对母亲张某尽到赡养义务，
并确保其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而女儿秦某在接受
案涉房屋赠与及办理过户后不久，与案外人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出售案涉房屋，违反了赠与合同所附义
务。最后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房产赠与合同，女儿秦
某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协助母亲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履行。

法官说法

  法官介绍，本案判决撤销房屋赠与合同的主要法
律依据有两个，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可
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义务。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
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
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
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判案人员介绍，在张老太与女儿签订的合同里约
定了相应居住权的义务，由于受赠人没有履行居住权
义务，按照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赠与人享有
这个法定撤销权。
  父母和子女对簿公堂毕竟伤害感情，要避免类似
的事件发生。法官建议，老人在把房产赠与子女时，
最好签署一份书面的赠与协议，把对房屋的居住权、
子女对自己的赡养义务等重要事项都写明白，并且对
房屋的居住权进行登记，以保障自己老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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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槽是职场中的常见现象，但离职员工利
用手中掌握的商业秘密与“老东家”恶意竞
争，则可能构成违法。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知识产权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小王跳槽后
违反与原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在入职有竞争
关系的其他公司后，利用原工作岗位掌握的与
公司有稳定交易关系的客户名单“挖客户”，
致使原公司经营利益受损，最终付出代价。

  法院查明，甲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进出口
化学药品原料、制剂及兽用化学药品等。2017年10月，
小王入职甲公司并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保密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客户名单、买卖意向、成交或商谈的价格、公司
详细客户资料等。保密期限为劳动合同期内以及解除劳
动合同后3年内。若违反保密协议，视情节轻重赔偿甲
公司1万元至20万元。小王在甲公司任职期间与A公
司、B公司、C公司、D公司开展业务接洽。
  2020年6月，小王与甲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022年5
月，小王入职乙公司。乙公司经营范围为药品批发、药
品进出口、兽药经营等。入职后不久，小王主动联系上
述四家公司，告知其可以提供的产品、价格以及放账服
务等内容。2022年6月后，四家公司陆续与乙公司发生
交易，交易金额70余万美元。甲公司为此诉至法院，请
求判决小王、乙公司停止侵害其商业秘密，销毁商业秘
密载体、赔礼道歉，赔偿其损失7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
5.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甲公司主张的客户信息不具有价值
性，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遂驳回甲公司的诉讼
请求。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甲公司通
过其掌握的客户信息为其经营销售、决策管理提供依据
及参考，为此需付出人力、财力，应认定上述信息具备
商业价值。小王入职乙公司后主动联系案涉客户，并对
客户感兴趣的产品提出报价，主动提出放账服务，其行
为系有针对性地为乙公司创造贸易机会，属于违反保密
协议，使用其所掌握的客户信息为乙公司获取利益的行
为，侵害了甲公司的商业秘密。
  甲公司与乙公司经营范围存在竞争关系，乙公司在
小王未入职乙公司前未与案涉四家公司有过交易，在小
王入职后短时间内与案涉四家公司产生了数额较大的交
易，应认定乙公司应当知悉小王使用了其在甲公司所掌
握的客户信息促成乙公司与涉案四家公司的交易，故应
认定乙公司侵犯了甲公司的商业秘密。
  据此，法院结合甲公司客户信息中构成商业秘密部
分的商业价值，小王、乙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不正当
竞争行为性质、情节、持续时间、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
以及双方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额等因素，判决小王、乙
公司连带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
合理开支共计16万元。

  法官庭后表示，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价值性、保
密性，是企业宝贵的知识产权和无形的企业资产，直接
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是生存发展。
  法官提醒，企业在经营中应当制定规范的保密制
度，对关键的有价值的经营信息、技术信息采取必要的
保密措施，并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保密期限和保
密责任。知晓企业经营信息、技术信息、掌握企业商业
秘密的员工要严格遵守保密协议约定，诚实守信，离职
后不得披露、使用原单位的商业秘密，否则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接收跳槽员工的用人单位，也应当诚信经
营、公平竞争，不得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牟取不当利益，
发现跳槽员工涉嫌侵犯原单位商业秘密的应及时制止，
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商业秘密的内容及相应违约责
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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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均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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